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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关于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中同步推进

党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渝民〔2019〕89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万盛经开区民

政局：

为更好地在登记管理工作中推进社会组织党的建设，促进我

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

理制度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加强社会组

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和民政部《关于社会组织成立

登记时同步开展党建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《关于在社会组织登

记管理工作中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

见〉有关要求的通知》及市委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在社会组织登记

管理过程中推进党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社会组织成立登记时同步推进党组织组建。各社会力

量提交社会组织成立登记申请材料时，须接受业务主管单位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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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党建工作机构关于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指导，并提交《社会组织

党建工作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》（附

件 2）一式两份。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将两个材料的复印件分

别移交以下部门，由其指导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：直接登记的

社会组织，移交给同级党委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；双重管理的

社会组织，移交给业务主管单位；民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

社会组织，根据业务范围做好党建相关工作的办理。凡符合成立

党组织条件的，在社会组织成立时同步成立党组织。

二、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时同步评估党建工作。要将社会组

织党建工作要求纳入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体系。在社会组织

等级评估中，将党建工作分值由原来的 30 分值提高到 50 分值；

并设定一票否决条件：社会组织不重视党建工作、党组织应建未

建或常年不开展活动、不发挥作用的，评估时不得评为 4A 以上

等级；党建工作考核不及格的社会组织，等级评估时不能评定为

3A 以上等级。

三、在社会组织年检（年报）和工作抽查时同步检查（报送）

党建工作开展情况。在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和慈善组织年度报告工

作中，登记机关将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情况、党组织开展活动情

况作为年检和年报内容，社会组织必须向登记机关提供上一年度

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，凡上一年度，社会组织党员负责人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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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严重警告党纪处分以上的，该社会组织年检结论原则上不能

确定为合格。将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，从管

理体制、工作机制、组织活动、工作保障等方面同步推进。

年度检查时，重点检查的党建事项包括：1.在制定年度工作

计划时，业务工作和党组织建设是否一起布置落实，一起督促检

查，一起总结奖惩。2.党组织书记参加社会组织重要会议、党组

织与社会组织联席会议，以及党组织班子成员与社会组织理事

会、监事会班子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等制度措施是否落实到位。

3.社会组织和党组织是否共同设计活动载体，教育党员群众自觉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，监督和保障社会组织依法从

业、诚信从业，促进行业自律。4.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和活

动经费，是否保障和合理使用；活动场所管理使用是否规范，党

务工作者是否能够按时参加相关培训。

四、在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时，同步开展社会组织党组织负

责人培训。要将社会组织党的建设，纳入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

的内容，将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纳入对社会组织培训的对象。

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、党务

知识、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做到党务、业务双提升。

五、在社会组织评优评先时，同步对社会组织党建先进进行

评选表彰。在社会组织评优评先时，要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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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考虑、一并安排，同步评选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面的先进。

评选社会组织先进时，既可以单独评选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先进，

也可以评选先进的条件中，包括党建工作。真正做到评选出来的

先进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。

六、在部署安排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时，同步部署安排脱

钩后党建工作。在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时，要加强与非公和社

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的工作联系和沟通，做好脱钩后社会组织党

建工作的安排，做到脱钩改革与脱钩后党建工作同步部署、同步

要求，防止因为脱钩造成党建工作的脱钩脱管。

七、切实加强与非公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的协调配合，

共同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。凡是涉及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

情况和信息，要及时向非公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联系和通

报。要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制度，建立完善社会组织负责人

任职、约谈、警告、责令撤换、从业禁止、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

等管理制度。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评优评先和政治安排，要征求

同级党委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机构的意见。要建立负责人不

良行为记录档案，强化社会组织负责人过错责任追究，对严重违

法违规的，责令撤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要推行社会组织负责

人任职前公示制度、法定代表人述职制度。市民政局将把工作开

展情况，纳入对区县民政局的工作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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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对社会组织章程文本进行修订和完善，明确将党建工作

纳入社会组织章程。

章程总则中，必须载明：本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，

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，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开展党的

活动，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本组织遵守宪法、法律、

法规和国家政策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社会道德风尚。

社会组织章程中，要增设“党建工作”专章并载明：1.本组

织负责人、专职工作人员（从业人员）党员人数符合建立党组织

条件的，应申请设立党的组织。 2.本组织党组织是党在社会组

织中的战斗堡垒，发挥政治核心作用。基本职责是宣传和执行党

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领导工会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，教育管理

党员，引领服务群众，推动事业发展。 3.本组织实行党组织负

责人与管理层人员双向进入，交叉任职。本组织党组织要对本组

织重要事项决策、重要业务活动、主要经费开支、接受大额捐赠、

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，确保本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。4.

本组织成立（换届）选举负责人前，应按规定将负责人人选报上

级党组织审核。本组织变更、终止或注销，党组织应及时向上级

党组织报告，实现本组织领导班子和党组织负责人同步调整。5.

本组织负责人应主动支持党建工作。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

用列支，并将上级补助党组织的工作活动经费及返还党费全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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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党建工作。6.本组织支持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展，

加强意识形态等领域风险防控，避免重大风险发生。

附件：1.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（样本）

2. 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

重庆市民政局

2019 年 8 月 29日

http://www.chancheng.gov.cn/mzj/axzl/201807/084db40ed932425a913f1bce1fb1904e/files/64b66c66251741d6a89c6ef2e56afa4a.doc
http://www.chancheng.gov.cn/mzj/axzl/201807/084db40ed932425a913f1bce1fb1904e/files/0848090a973443a4a16b6d23329fa8d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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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（样本）

××××民政（局）：

我组织（社会组织名称）将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规定，

按照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和《关

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

要求，支持开展党建工作。经商全体发起人，我们郑重作出如下

承诺：

一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

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。

二、支持配合在本组织（社会组织名称）内及时建立党组织

并开展党的工作。如暂不能单独建立党组织，支持通过联合建立

党组织、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等方式，在本组织开展党的工作。

三、支持配合在本组织（社会组织名称）内发展党员，支持

党员参加党的活动，保障党员的合法权益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

作用。

四、支持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上级党组织查处本组织（社

会组织名称）违纪党员。

五、为党组织在本组织（社会组织名称）内开展活动提供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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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场地、经费和人员支持。

特此承诺

××××（社会组织名称）

拟任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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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（样本）

社会组织名称
业务主管

单位

详细

地址

联系人

及职务
移动电话

法定代

表人
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

工作人

员党员

基本情

况

工作人员总数 党员总数

其中：1.专职 党员人数

2.兼职 党员人数

3.退休返聘 党员人数

4.其他 党员人数

拟任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